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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芗城区加快商贸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
漳芗政文〔2018〕94号
各镇（街道）、金峰开发区管委会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    现将《芗城区加快商贸企业发展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政府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2018年5月29日
    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芗城区加快商贸企业发展实施意见
为促进我区商贸业发展，根据《漳州市促进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（漳政综〔2017〕108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提出以下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实施意见：
一、对当年经国家统计局确认为月度新增的商贸限上企业，在《漳州市促进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第六款“对当年经国家统计局确认为新增的商贸限上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”的基础上，由区级财政再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标准为批发、零售企业2万元，住宿、餐饮企业1万元。参照市级做法，三年内退出的企业，追回奖励资金。
二、对当年经国家统计局确认为新上（限下转限上）的商贸限上企业，由区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4万元，对当年经国家统计局确认为新上（限下转限上）的商贸限上个体经营户，由区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标准为2万元。参照市级做法，三年内退出的企业，追回奖励资金。
三、参照《漳州市促进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第六款关于对限额以上法人批零住餐企业的奖励意见，对我区原有的限额以上法人批发企业销售额达1亿元、法人零售企业销售额达2000万元、法人住宿企业营业额达1000万元、法人餐饮企业营业额达1000万元以上，同时增速达30%以上的，由区级财政给予奖励2万元，且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100元，以此类推，最高奖励不超过4万元(同一家企业不重复奖励、该条奖励政策包含商贸限上个体经营户)。
四、经统计部门确认对当年法人批发企业销售额达1亿元、法人零售企业销售额达2000万元、法人住宿企业营业额达1000万元、法人餐饮企业营业额达1000万元以上，同时年销售额同比增长30%以上的商贸企业（包含个体），对稳增长做出成绩的商贸企业相关人员可给予奖励，具体奖励标准及所需资金由各镇街制定执行。
附则：
1.本文件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。
2.本文件适用于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均在我区，且区级税收归属我区的商贸流通企业。
3.符合本措施的奖励对象按“就高从优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，享受奖励。
4.本文件由芗城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福建省、漳州市颁布新政策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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